
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文件
生研院发[2026]1 号

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印发《浙江大学生
命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

法》的通知

各位博士生：

经研究院院务会、教职工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浙江大

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

2026 年 1 月 13 日



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

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

为深入推进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培养改革，完

善博士生考核机制，切实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，培养胸怀“国

之大者”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和领导者，根据《浙江大学研

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》（浙大研院发〔2024〕21号）文件，特

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考核目标

考察学生是否具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初步能力和条件，

重点考察基础知识、实验技能、实验设计、课题进展、外语水

平、创新能力以及对专业领域的了解。

二、组织工作

在研究生事务委员会指导下，成立博士生中期考核领导小

组，由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负责中期考核组织实施，考核专家小

组成员不少于 5 人，且均为博士生导师。考核全程录像。

按照当年实际考核学生人数进行课题汇报分组，分组原则：

（一）采取导师回避制；（二）每组普博生、直博生、硕

博连读生人数相当。

课题汇报时间：每人 20 分钟，包括汇报 10 分钟，提问 10

分钟。

三、考核时间

每年 10 月份左右统一组织一次中期考核。



直接攻博研究生在入学后的第五个长学期进行中期考核，

普通博士生在入学后的第三个长学期进行中期考核，硕博连读

生原则上在进入博士阶段一年后进行中期考核，根据博士入学

时间的不同，其考核时间可适当提前，但不得早于其硕士入学

同期的直博生。

四、延期考核

博士生因休学等个人原因无法如期参加当年考核的，最迟

于考核日前 30 天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并经导师签字同意，提

交研究生事务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可延期考核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
（一）当年考核时处于休学状态或休学后已复学，且最终

休学时长已满 4 个月但不超过一学年的，可申请延期一年参加

考核；最终休学时长已满一学年的，可申请延期一年或两年参

加考核；

（二）当年考核前休学并已复学，且最终休学时长未满 4

个月的，原则上须按时参加考核，不得申请延期；

（三）因不可预见性突发事件导致无法按时参加当年考核

的，由研究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延期考核。

（四）每位博士研究生在其学制内原则上仅允许延期考核

一次。

五、其它情况

博士生因出国、疫情隔离等客观原因无法在校参加当年考

核的， 应按时参加线上考核（具体要求按当年通知执行）；



当年考核时处于休学期，且最终休学时长未满 4 个月的；

或因其它个人原因申请不参加当年考核的，原则上应参加次年

春季考核， 且只有一次考核机会；

博士生在未经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无故缺席当年考核的，考

核结果记为“不合格”。

六、考核方式

课题汇报由书面报告和口头答辩两部分组成。

博士生应在考核前提交《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研

究生中期考核书面报告》（附件）。

口头答辩内容包括课题背景及意义，实验设计方法，实验

数据， 领域内及相关领域基础知识的掌握（主要由回答问题体

现），口头表达能力五个方面。评审根据上述五个方面按百分

制打分，最后得分取平均分。考核专家小组需建议考核通过及

不通过博士生名单，并递交博士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进一步审

议通过。

七、考核结果

（一）考核等级

博士生中期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

设置每组各等级比例为：“优秀”30%，“不合格”不少于10%。

（二）考核结果处理

为切实加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指导监督作用，考



核结果以邮件的方式告知学生并抄送其导师。

中期考核结果将在考核结束后院网公示，公示五个工作日

无异议后，将考核结果录入“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”。

首次参加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的博士生,可转为硕士生培养

或退学，或申请参加半年后（次年春季） 第二次考核。申请第

二次考核的博士生经导师和博士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审核同

意，其首次考核结果记为暂缓通过。第二次考核单独组织答辩。

第二次考核未达到考核标准的博士生考核结果为“不合

格”，应予分流，即退学或转为硕士生（博转硕及退学政策按

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）。

参加考核的学生应充分尊重考核专家小组的考核结果，对

考核环节如有异议，可在研究院公示期内提出申诉，由考核领

导小组接受申诉。

本办法即日起实施，由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生事务委员会

负责解释。《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书面报告

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

2025 年 12 月 18 日



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

XXXX 年秋季博士生中期考核评分表

时间 学号 姓名 类型
分数

（0-100）

1、 博士生课题汇报内容包括课题背景及意义，实验设计方法，实验数据，口头表达能力，领域内

及相关领域基础知识的掌握（主要由回答问题体现）。

2、每人 20 分钟，其中汇报 10 分钟，回答问题 10 分钟。

3、评委老师结合每位学生汇报情况和指导导师意见进行打分（0-100 分）。

4、博士生最后得分，取评审老师的平均分。

5. 考核等级比例为：1）优秀：30%；合格：≤60%； 4）不合格：≥10%。

评审签字：



抄送：生研院全体员工

生命科学研究院综合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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